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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一年內完成政策訂定，四年內完成遷村作業，同時正醞釀「擋工程，促遷村」的行動，

希望相關單位重視；而紅毛港遷村尚留下許多救濟與補償問題，亦希望市府積極協助。 

二、高雄市政府去年完成大林蒲鳳鼻頭遷村民調，大林蒲沿海 6 里，包括鳳森、鳳林、鳳鳴、

鳳源、鳳興、龍鳳里鄰近台電、中油等工廠，居民飽受重化污染，結果有逾 7 成受訪者支

持遷村，大約一成鄉親堅持不遷村，市府除了持續向民眾說明外，亦在行政院會、經建會

等場合，不斷向中央爭區大林蒲遷村的可能性。初步估計遷村經費約需 305 億元，可能的

遷村地點包含中油高雄廠未受污染土地、鳳山中崙國宅南側空地與小港高松少康營區等處

，市府已於 3 月 29 日將相關報告一併送經建會。 

三、日前行政院長和經建會都口頭同意推動大林蒲遷村，但未有正式公文，讓居民及地方政府

無所適從。；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3 月底也將評估大林蒲遷村案送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

會，含遷村地點等。本席呼籲中央應及早確定政策、編列相關預算，以利市府配合執行遷

村作業。 

（六十五）本院王委員育敏，有鑑於現行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

的設置及設施均有設計不良之虞，為建構更友善的生養環境

，持續提升國人生育之意願，政府應重視無障礙環境之設置

。爰此，本席主張相關單位應全面澈底檢查現行大眾交通運

輸工具之無障礙設備之設置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由於國際積極倡導無障礙環境，且國際各人權團體亦不斷疾呼，倘若我國欲與歐美等先進

國家齊名，無障礙設施之完善刻不容緩，因此各公共空間皆應重視無障礙設備之設置，以

展現我國為文明國家應具備之進步內涵。 

二、根據兒福聯盟所公布「2012 年台灣友善育兒環境調查報告」指出，家長帶幼兒出門的交通

方式，有超過三成會選擇搭乘如公車、捷運或火車等大眾交通運輸工具，而友善育兒空間

與設施的不足，讓許多家長吃足苦頭，如：嬰兒車難以上公車、無障礙設施出入口離目的

地太遠、無放置嬰兒車的空間等問題，無障礙設施的設置顯有設計不良之虞。 

三、為提供舒適、便利及友善的育兒空間，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全面落實友善育兒環境的相關措

施，政府責無旁貸。爰此，本席主張相關單位應全面澈底檢查現行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無障

礙設備之設置。 

（六十六）本院王委員育敏，有鑑於許多公共場所哺乳室空間有狹小不

方便、隱密性不足、設備簡陋或不合用的問題。此外，有些

哺乳室的基本設備和維護不符合法令規定，諸如哺乳室並非


